
北京国勤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增强北京国勤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事务所”）抵御风险的能力，规范职业风险基金

的管理，根据《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财会函[2007]第 9 号）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事务所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定义

本制度所称职业风险基金，是指事务所为应对因

职业责任引起的风险而按规定提取的专项资金，用于

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以及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

师费、诉讼费等法律费用。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的提取、使用、

管理和监督等活动。

第二章 职业风险基金的提取

第四条 提取比例

事务所应当按照当年审计业务收入的 5%提取职



业风险基金。该提取比例可根据事务所的实际经营状

况、风险承受能力以及相关法规要求，经合伙人会议

审议后进行调整，但不得低于规定的最低比例。

第五条 提取时间

职业风险基金按年度提取，在每年年度财务决算

时，根据当年审计业务收入计算应提取的职业风险基

金金额，并进行账务处理。

第六条 账务处理

事务所应设置“职业风险基金”科目，核算职业

风险基金的提取和使用情况。提取职业风险基金时，

借记“管理费用——职业风险基金”科目，贷记“职

业风险基金”科目。

第三章 职业风险基金的使用

第七条 使用条件

职业风险基金只能用于以下情况：

1. 因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因疏忽、

过失等原因给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而依

法进行的民事赔偿。

2. 与上述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法律

费用。



第八条 使用审批程序

1. 当出现符合职业风险基金使用条件的情况时，

相关责任部门或人员应及时向合伙人会议提交书面申

请，说明使用职业风险基金的原因、金额及预计使用

时间等情况，并附上相关的证明材料。

2. 合伙人会议收到申请后，应及时组织对申请事

项进行审核，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批准使用职业风

险基金以及批准的金额。

3. 经合伙人会议批准后，财务部门应按照批准的

金额和用途及时支付职业风险基金。

第九条 使用限制

1. 职业风险基金的使用应遵循专款专用的原则，

不得挪作他用。

2. 每次使用职业风险基金的金额不得超过当年

职业风险基金余额的 5%，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超过该比

例的，须经合伙人会议特别决议批准。

第四章 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

第十条 专户存储

事务所应将职业风险基金存入专门的银行账户，

实行专户存储，确保资金的安全和独立核算。



第十一条 定期审计

事务所应定期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对职业风险基金

的提取、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应向合

伙人会议报告。

第十二条 信息披露

事务所应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职业风险基金的

提取、使用和结余情况，接受合伙人及其他利益相关

者的监督。

第十三条 与职业责任保险的关系

事务所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购买职业责任保险，但

购买职业责任保险不能替代职业风险基金的提取和管

理。在购买职业责任保险的情况下，职业风险基金的

提取和使用仍应按照本制度执行。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四条 内部监督

合伙人会议负责对职业风险基金的提取、使用和

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听取财务部门关于职业

风险基金的报告，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第十五条 外部监督

事务所应接受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外部

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职业风险基金的相关



资料，积极配合监管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制度修订

本制度的修订须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并报相

关监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生效时间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实施。

北京国勤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二ОО七年三月十五日






